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
：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３８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河西路

９２

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河西路

９２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释 义

本公司、公司 指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振新毛纺 指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本报告书 指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份累计达到

５１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００％

）的行

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２

、注册地址：江阴市新桥镇河西路

９２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陶建新

４

、注册资本：

２８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５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２１８９

６

、经营性质及经营方式：集体所有制

７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自征土地的房地产开发。 （凭有效资质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精纺、粗纺毛织品、纺线，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纺织品、针织品、服装及服装辅料、纺织原料（不含籽棉）、建材、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水暖配件、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的销售。

８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１４２２２９８６３

１０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１４２２２９８６－３

１１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江阴市新桥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通讯地址：江阴市新桥镇河西路

９２

号

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１２３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家或地

区居留权国

陶建新 男 厂长 中国 江苏江阴 否

振新毛纺无其他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振新毛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不存在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

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形。

第二节 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信息披露人振新毛纺减持本公司股份主要为解决该公司资金紧张的状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公司

７６

，

８１３

，

０５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

７．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今后将根据该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资金需求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减少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大股东目前暂无放弃控股权的打算。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和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振新毛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份累计已达到

５１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００％

。

二、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的变化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盘， 振新毛纺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６

，

８１３

，

０５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７．４６％

。 振新毛纺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实质变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履行及出售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承诺：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承诺所持有的原四环生物非

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

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６

元。 截至目前，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严格履行

了上述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０ ０．０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９００ ２．８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１００ ２．０４％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３７ ０．１３％

四、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盘，振新毛纺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６

，

８１３

，

０５０

股（其中质押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３％

。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日期 方式

买入 卖出

股数（股）

价格区间（股

／

元）

股数（股）

价格区间（股

／

元）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集中竞价交易

０ ０ １０

万

６．１５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大宗交易

０ ０ １０００

万

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大宗交易

０ ０ １９００

万

７．０８

２０１０－０９－１６

大宗交易

０ ０ ２１００

万

７．１８

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集中竞价交易

０ ０ １３７

万

７．９１３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第六节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法定代表人（签章）：—————————————

陶建新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以备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

山路

１０

号

股票简称 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江阴市新桥镇河西路

９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２８

，

２８３

，

０５０

持股比例：

１２．４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６

，

８１３

，

０５０

变动比例：

７．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无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

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

法定代表人（签章）：—————————————

陶建新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2245 股票简称

：

澳洋顺昌 编号
：2：：：-：4：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张家港东部高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对价受让张家

港市金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张家港东部高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

东部高新

"

）

20%

的股权。 详细内容请见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2010-038

号《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对外投资公告》等相

关公告。

10

月

28

日， 公司接东部高新通知， 该公司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24：： 股票简称

：

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2：：：-：：2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以 A 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

3

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 同意以本次

A

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285

号文核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0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18

元，募集资金总额

126,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

326.3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119,673.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由山东正源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验

,

并出具鲁正信验字（

2010

）第

3032

号《验资报告》。

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德师报（核）字（

10

）第

E0053

号《关于山东

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72,603

万元，项

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如下：厂房投资人民币

4,019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投资人民币

58,07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人

民币

10,510

万元。

三、具体置换方案

公司以本次

A

股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

A

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

3

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认为本次

A

股募集资金置换，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以

A

股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

3

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认为公司本次

A

股募集资金置换，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

意以

A

股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相关材料后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预先投

入数额经过专业会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经由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内容及程序均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以

A

股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经核查后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并发表意见如下：山东墨龙本次以

A

股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未违反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故置换行为真实、合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进行置换。

八、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

3

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

2

、本公司第

3

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

、保荐机构发表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5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发表的德师报（核）字（

10

）第

E0053

号《关于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24：： 证券简称

：

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2：：：-：：：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 3 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

3

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

9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

参加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恩

荣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做出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72,603

万元，项

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如下：厂房投资人民币

4,019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投资人民币

58,07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人

民币

10,510

万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

A

股募集资金置换，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

以

A

股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预先投入数额经过专业会

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经由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意以

A

股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赵洪峰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洪峰先生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至本公

司第

3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30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0-005

。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24：： 证券简称

：

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2：：：-：：4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 3 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

3

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

09

时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

会议已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全体监事共

3

名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刘怀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72,603

万元，项

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如下：厂房投资人民币

4,019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投资人民币

58,07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人

民币

10,510

万元。

上述预先投入资金事项已经经过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了德师报

(

核

)

字

(10)

第

E0053

号

《关于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

A

股募集资金置换，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监事会

同意以

A

股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000

万元。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24：： 证券简称

：

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2：：：-：：5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公司第

3

届董事会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洪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

作，任期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至公司第

3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赵洪峰先生的简历如下：

赵洪峰，男，汉族，本科学历。

2003

年

9

月进入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工作；

2004

年

4

月进入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2005

年

7

月进入进出口公司工作；

2008

年

6

月至今，在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2009

年

11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赵洪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联系电话：

0536-5789083

电子邮箱：

zhf@molonggroup.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北环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62700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兴业证券 证券简称
：：：：：77 公告编号

：

临2：：：-：：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取福州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943

号）《关于核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等地设立

5

家证

券营业部的批复》，经过积极筹备，兴业证券福州工农路证券营业部已领取了营业执照和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基

本情况如下：

名 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工农路证券营业部

营业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工农路北侧菖蒲棚屋下池片

19#

、

20#

、

21#

楼连接体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

负 责 人：陈旭星

联系电话：

0591-83271076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522 股票简称

：

中天科技 编号
：

临2：：：-：42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天科技

"

）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接到本公司股东如东县中天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如东中天投资

"

）通知：如东中天投资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交易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058,2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

。截止

2010

年

10

月

29

日，如东中天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6,138,53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1.27%

。

本次大宗交易前，公司股东如东中天投资持有中天科技

4,058,2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

。 本次大宗交易减持

后，如东中天投资不再持有中天科技股份。 如东中天投资上述出售股份行为均符合原股改承诺。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

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

１０－３９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时以现场、通

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培钊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

３

名监事、

３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关联董事林维声、段继贤、王丰登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

６

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相关内容，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确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的《董事会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深圳证监局

＜

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

＞

的

自查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深圳证监局

＜

关于在上市公司全面深入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通知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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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时以现场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俊雄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结果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经核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后认为：

１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包括独立董事和不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

的外部董事），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修订）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

符。

二、会议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深圳证监局

＜

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

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

＞

的自查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深圳证监局《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的下发非常及时，

完全必要，对上市公司建立防止资金被占用意义重大。

截止目前，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已建立并有效落实了防止资金被占用的长效机制；公

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无通过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关于落实深圳证监局

＜

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

＞

的

自查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

１０－４１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

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

案》。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才能获授股票期权；若未能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本激励计划自然终止。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

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三年内均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的任职资格均

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存在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三、股票期权的授权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一）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二）授予对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

期权数量

（万股）

股票期权占授予

股票期权总量的

比例（

％

）

标的股票占授予

时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１

张志新 副总裁

７０ ３．８４１ ０．２３０

２

吴益辉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７０ ３．８４１ ０．２３０

３

段继贤 董事、总农艺师

６５ ３．５６８ ０．２１３

４

林维声 副董事长、采购部经理

３２．９ １．８０５ ０．１０８

５

张万海 财务负责人

２７．４ １．５０４ ０．０９０

６

王丰登 董事、研究中心副主任

１８．３ １．００４ ０．０６０

７

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

１３５８．４ ７４．５５５ ４．４６０

首次授予合计

１６４２ ９０．１２１ ５．３９１

说明：原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段继贤被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选举为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原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张万海被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

人）。

（三）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８．６５

元。

四、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

符。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等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

予与行权》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

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２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

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我们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并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六、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芭田股份董事会明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

授权；芭田股份董事会确定的授权日，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的规定。

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计算成本将以授予日公司股票

的收盘价为依据，期权成本按年进行分摊。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八、其他事项说明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参与激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除副总裁张志新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减持

９００

股解禁股外，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其他人员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２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

划获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３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九、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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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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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０９１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电邮和

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

４

号新竹苑

６

幢

５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叶琼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做出如下决

议，现公告如下：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成立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公司成立子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该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

实情况自查报告》的议案。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请参见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网址

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附件：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案

原第十八条：公司成立时向各发起人发行股份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现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数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９

，

６５８

，

３００ ３８．２４％

２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ＳＬＳ

）

１２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８．２５％

３

深圳市华瑞杰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１１

，

７００ ７．５１％

４

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５

深圳市晓扬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６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

深圳市乔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８

重庆源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９

深圳市卓佳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０

社会公众股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变更后第十八条：公司成立时向各发起人发行股份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现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数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９

，

６５８

，

３００ ３８．２４％

２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ＳＬＳ

）

１２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８．２５％

３

深圳市华瑞杰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１１

，

７００ ７．５１％

４

深圳市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５

深圳市晓扬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６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

深圳市乔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８

重庆源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９

深圳市卓佳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０

社会公众股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原第三十九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述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

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变更后第三十九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

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产不被控股股东占用。 如出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

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应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

的董事予以罢免。

如发生公司控股股东以包括但不限于占用公司资金的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公司应立即发出书面通知，要求

其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偿还，控股股东拒不偿还的，公司董事会应立即以公司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控股股东所侵占的

公司资产及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冻结。 凡控股股东不能对所侵占公司资产恢复原状或现金清偿的， 公司有权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程序，通过变现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偿还所侵占公司资产。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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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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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电邮和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

４

号新竹苑

６

幢

５

楼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庄严正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

情况自查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对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

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自查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意见如下：

１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填写的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自查报告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 自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

３

、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 我们保证公司自查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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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１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自然人夏晓波、李美、吴爱琴在深圳签署框架协议。公

司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与自然人夏晓波、李美、吴爱琴共同在宁波市设立合资公司“宁波键桥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最

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从事通讯系统及产品、应用于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通讯解决方案及产品、

相关软件产品的研发与销售。

２

、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投资事项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３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合资公司情况

１

、公司名称：宁波键桥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２

、 公司股东：甲方：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乙方：夏晓波，出资

１００

万元。丙方：李美，出

资

５０

万元。 丁方：吴爱琴，出资

５０

万元。

３

、 公司住所：宁波市

４

、 经营范围：通讯系统及产品、应用于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通讯解决方案及产品、相关软件产品的研发与销售。

（暂定，以最后工商注册为准）。

５

、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

（

１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６０％

；夏晓波，出资

１００

万，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０％

；李美、吴爱琴各出资

５０

万，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１０％

。

（

２

）出资期限：各股东一次性出资，出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金额总数为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６０％

；各股东一次性出资，出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

月。

２

、 合资公司依法设董事会，共

５

名董事，其中甲方委派

３

名董事（含

１

名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乙方、丙方各委

派

１

名董事；不设监事会，只设

１

名执行监事由丁方委派；公司经营管理的总经理由甲方或乙方推荐、董事会聘任，总

经理任期由董事会决定；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

３

、 违约责任：甲、乙、丙、丁四方任何一方未按本合同规定按期足额缴出资款的，从逾期第一个月算起，每逾期一

个月，违约方应按应缴出资额百分之一的金额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如其三个月仍未缴清应缴出资额的，除按累计应

缴出额的百分之二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

其他损失。

４

、 争议解决方式：甲、乙、丙、丁四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四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仍协商不成的，任何

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以解决争议。

５

、 生效条件与生效日期：出资人各方签字盖章，并经我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本次成立子公司所需资金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２

、 本次在宁波成立子公司，有利于帮助公司扩大经营规模，逐渐辐射周边市场，更好地发挥公司技术、资金优势。

３

、 本次投资行为完成后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涉及同业竞争。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成立子公司事项可能存在政策风险、经营管理及关键人才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公司代码
：：：：：：： 公司简称

：

中国铝业公告编号
：2：：：临-2：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辞任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陈基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所担任的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及财务总监职务，辞任生效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28

日。

陈基华先生已确定与公司董事会概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辞职有关而需提呈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的

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陈基华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2：45 证券简称

：

广州国光 编号
：2：：：-5：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东出售股份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接到股东

PRDF NO.1 L.L.C

通知，

2010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29

日期间，

PRDF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票共

2,940,392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7,793.6

万股的

1.058%

，出售的平均价格为

20.05

元

/

股。

截止

2010

年

10

月

29

日收盘，

PRDF NO.1 L.L.C

尚持有公司股票

29,246,119

股（全部为上市流通股，其中

2,

760

万股处于质押中，实际上市流通股

1,646,119

股），

PRDF

所持全部股份

29,246,119

股占公司总股本

27,793.6

万

股的

10.52%

。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证券简称

：

煤气化 公告编号
：2：：：-：2：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476

号）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将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的

6

个月内择机发行。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5： 股票名称

：

恒丰纸业 编号
：2：：：-：24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继续冻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2010

司冻

123

号］，因公司第

一大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桦林集团提供贷款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000

万股

（无限售流通股）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司法冻结，包括冻结期间产生的孳息，冻结期限自

2010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11

年

4

月

29

日。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0�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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